附件2
人工智能专家建议人选
推荐表
	姓  名
	
	性  别
	
	出生年月
	
	免冠
照片
（电子照）

	工作单位
	
	职  务
	
	

	身份证号
	
	职  称
	
	

	最高学位
	[bookmark: _GoBack]
	最高学历专业
	
	

	联系电话
	
	电子邮箱
	

	联系地址
	

	专业领域
	①人工智能芯片 ②智能传感器 ③计算设备 ④人工智能系统软件 ⑤机器学习与基础算法 ⑥大模型与生成式AI ⑦具身智能与智能机器人 ⑧人工智能产品与服务 ⑨数据服务与治理 ⑩人工智能安全
从事技术领域符合程度排序：                     
注：技术领域可单选或多选，按符合程度从高到低排序，最多不超过3个。

	工作经历
	如：2000—2010年，在XXX（单位）担任XXX（职务）或从事XXX（工作），工作经历须证明与从事技术领域及熟悉应用领域有对应关系。

	主要业绩、成果及行业贡献情况
	注：个人的主要业绩（成果）须证明与从事技术领域及熟悉应用领域有对应关系。

	申报人意见
	

本人自愿申请成为广东省工业和信息化厅人工智能专家，将严格遵守有关工作规定。
               签字：
2026年  月  日

	所在单位意见
	

填报情况属实，同意推荐。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所在单位名称：（公章）
2026年  月  日


证明材料(电子版）
包括不限于：
1、 大一寸白底证件照片；
2、 身份证正反面扫描件；
3、 最高学历学位证书；
4、 职称证书；
5、 主要业绩、成果证书及行业贡献证明。
